
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(2021 年度)

项目名称 专项业务费

主管部门 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 实施单位
上海市崇明区住房

保障事务中心

项目资金
（元）

    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 分值 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2000000.00 1500000.00 1500000 10 100.00% 10

    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2000000 1500000 1500000 — 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上年结转资金 0 0 — 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其他资金 0 0 —

年度
总体
目标

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通过加强资金管理，确保日常业务工作顺利开展，提高工
作成绩，提高百姓满意率，提升管理部门形象。

通过加强资金管理，顺利完成了对廉租住户的
租金发放工作，提高工作成绩，提高百姓满意
率，提升管理部门形象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年度

指标值
实际

完成值
分值 得分

偏差原因分析及
改进措施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保障性住房及廉租金发

放数

=100% =100% 20 15

廉租金发放审核确
认机制不够完善，
有待提高，以确保
廉租金发放的准确

性。

质量指标
保障性住房及廉租金形

成数

=100% =100% 15 10

廉租金发放审核确
认机制不够完善，
有待提高，以确保
廉租金发放准确性

。

时效指标
保障性住房及廉租金发

放及时性

及时 及时 15 15

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
保障性住房及廉租金发

放落实率

=100% =100% 30 30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群众满意度

=100% =100% 10 10

总分 100 90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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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(2021 年度)

项目名称 基本建设与修缮

主管部门 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 实施单位
上海市崇明区住房

保障事务中心

项目资金
（元）

    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 分值 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312000.00 312000.00 301274 10 96.57% 9.66

    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312000 312000 301274 — 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上年结转资金 0 0 — 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其他资金 0 0 —

年度
总体
目标

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1、加强住宅小区综合治理，是全面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关
于创新社会治理、加强基层建设要求的重要内容。 2、
切实推进落实我区保障性住房的实施工作。确保各项任务
目标保质按时完成，补好住宅小区综合治理工作短板，提
升群众居民满意度、获得感。

加强住宅小区综合治理，全面落实市委、市政
府关于创新社会治理、加强基层建设要求的重
要内容。完成了对保障性住房的治理及管理工
作。切实推进落实我区保障性住房的实施工作
。完成全年各项任务目标，提升群众居民满意
度、获得感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年度

指标值
实际

完成值
分值 得分

偏差原因分析及
改进措施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抽检完成数

>=6 >=6 10 10

质量指标
公共场所整洁率

=100% =100% 20 15

保障性住房比较多
且分散，人员的配
备及管理机制还不

够完善。

时效指标
设备维修响应及时性

及时 及时 20 15

保障性住房比较多
且分散，人员的配
备及管理机制还不

够完善。

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

机构运营正常率
=100% =100% 10 10

安全事故发生次数
=0 =0 10 10

有效投诉次数
=0 =0 10 10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群众满意度

=100% =100% 10 10

总分 100 89.66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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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(2021 年度)

项目名称
2021年度市对区政府性基金转

移支付

主管部门 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 实施单位
上海市崇明区住房

保障事务中心

项目资金
（元）

    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 分值 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1449192.00 1295000.00 1295000 10 100.00% 10

    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1449192.00 1295000 1295000 — 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上年结转资金 0 0 — 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其他资金 0 0 —

年度
总体
目标

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通过加强资金管理，确保日常业务工作顺利开展，提高工
作成绩，提高百姓满意率，提升管理部门形象。

廉租住房始终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
全面落实“个人申请、分级审核、公开公示、
落实配租”等工作程序，切实做好廉租住房常
态化申请审核和配租工作，对符合条件的家庭
实现“应保尽保”。廉租住房租金配租政府补
贴租金的实施部门为（保障中心与修缮中心合
并）崇明区住房保障和修缮管理事务中心，根
据《上海市廉租住房租金配租管理实施细则》
，根据廉租住房租赁补贴协议明确的补贴标准
和申请人租赁合同签订的租金价格，核定申请
人实际补贴金额租金补贴，租金补贴原则上按
月发放，并直接支付到住房出租人收取住房租
金的银行账户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年度

指标值
实际

完成值
分值 得分

偏差原因分析及
改进措施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廉租金覆盖率

=100% =100% 10 10

质量指标
廉租金形成数

=100% =100% 20 15

廉租金发放审核确
认机制不够完善，
有待提高，以确保
廉租金及时正确发

放。

时效指标
廉租金发放及时性

及时 及时 20 20

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
廉租金发放落实率

=100% =100% 30 25

廉租金发放审核确
认机制不够完善，
有待提高，以确保
廉租金及时正确发

放。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群众满意度

=100% =100% 10 10

总分 100 90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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